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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回股東特別大會
第6項普通決議案

茲提述東方明珠石油有限公司（「本公司」）發出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之通函
（「該通函」）、股東特別大會通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及代表委任表格（「代表委任表
格」），內容有關將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二時正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
（「股東特別大會」）。

董事會決定撤回載列於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及代表委任表格，有關授出購回授權之第6項普
通決議案。因此，第6項普通決議案將不會在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以供股東審議及批
准。

股東已交回之代表委任表格將繼續有效，惟不會就第6項普通決議案進行投票或點算票
數。

股東務須細閱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包括其附註）及該通函，以了解將如期在股東特別大會
上提呈，以供審議及批准之其他決議案、出席股東特別大會的資格、委任代表及其他相
關事宜之詳情。

承董事會命
東方明珠石油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樊麗真

香港，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樊麗真女士、張錦成先生、鄧有聲先生及
林清宇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學慧女士、胡靜女士及呂佳蓮女士。

* 僅供識別


